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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基本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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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資料-開發目的

P.3

01

 因應人口成長、舊市區發展飽和情形，需

取得都市發展土地。

 配合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園區計畫，妥適

保存具有文化保存價值之建物及空間。

 透過整體開發興闢機關及公共設施用地，

解決辦公廳舍空間不敷使用問題，提升都

市生活及服務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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抵價地比例：41%
開發範圍及抵價地比例業經內政部111年10月20日台

內地字第1110266479號函核定

基本資料-開發範圍及面積01

都市計畫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

範圍四至

東鄰康莊路

西接住宅區及保護區

南至都市計畫範圍界

北至康莊路與中華路口

開發面積約13.50公頃

項 目 面積(公頃) 百分比(%)
使用
分區

住宅區 5.81 43.04%
商業區(特) 1.70 12.59%
小計 7.51 55.63%

公共
設施
用地

機關用地(四) 1.18 8.74%
綠地 0.76 5.63%

廣場兼停車場 0.60 4.44%
道路 3.45 25.56%

小計 5.99 44.37%
合計 13.50 100.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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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令依據02



協議價購意義

指需用土地人於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，先行與所有權人協議購買之

行為，稱之「協議價購」。

法令依據

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，除國防、交通或水利事業，因公

共安全急需使用土地未及與所有權人協議者外，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
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；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且

無法以其他方式取得者，始得依本條例申請徵收。（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第

1項 )

P.6

法令依據-協議價購意義及法令依據02



協議價購之價格及標準03

P.7



縣市 原地號 原面積(㎡) 權利範圍(持分)

鄉鎮

市區
協議價購地號 協議價購面積(㎡) (分子/ 分母)

桃園市 7777-0000 100.00

大溪 7777-0000 100.00

桃園市 7777-7777 200.00

大溪 7777-7777(1) 100.00

    2、本表所列協議價購總價＝協議價購面積×權利範圍×協議單價。

「大溪行政園區區段徵收開發案」 協議價購土地所有權人歸戶清冊

歸戶號 7777
 所有權人姓名 王○明

地址 桃園市大溪區○○路○○號
統一編號 A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段 小段
協議價購單價

(元/㎡)

協議價購總價

(元)

其他登記事項

/他項權利
備註

註：1、面積依地政事務所登記資料為準。

康莊 1/1 33,900 3,390,000

總計: 2 筆 合計： 7,030,000

康莊 1/1 36,400 3,640,000

已加計600元/㎡
協議總價

辦理依據

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第4項規定，

協議價購，應由需用土地人依

「市場正常交易價格」與所

有權人協議。

價格標準

本案委託不動產估價師進行市

價查估

協議價格＝市價加計600元×協

議價購面積×個人持分

P.8

協議價購之價格及標準-協議價購之土地市價03

附件一、協議價購土地所有權人歸戶清冊【範例說明】



地上物 依據 項目

建築改良物

合法建築物 • 桃園市興辦公共工程地上物拆遷

補償自治條例
• 桃園市興辦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

拆遷補償標準

• 建築改良物補償費(100%)
• 自動拆遷獎勵金(50%)

其他建築物
• 建築改良物救濟金(60%)
• 自動拆遷獎勵金(30%)

其他土地

改良物

地下水井
• 桃園市地下水井拆遷補償費及救

濟金查估標準

• 補償費(100%)(領有水權狀)
• 救濟金(50%) (無水權狀)

農作改良物

• 桃園市農作改良物與農業機具設

備畜產水產養殖徵收補償費及遷
移費查估基準

• 補償費

其他 人口遷移費
• 桃園市興辦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

拆遷補償標準
• 補償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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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議價購之價格及標準-協議價購之土地改良物(1/9)03

辦理依據



P.11

土地改良物協議總價

已加成5%

其他土地改良物 依查估金額

建物改良物補償

(含救濟金)價格

獎勵金

騰空點交(含拆除)
其他土地改良物

5％ 5％ 依查估金額

※如查估價格有疑問或不瞭解 ,請至「地上物諮詢區」有專人服務。

詳附件二、協議價購土地改良物歸戶清冊

價格標準

附件二、協議價購土地改良物歸戶清冊 【範例說明】

協議價購之價格及標準-協議價購之土地改良物(2/9)03



什麼是
調查表 現場地上物調查資料建立

(建物構造、長度、面積等調查)

計算補償費或救濟金

P.12

03

如何看懂建築物查估調查表

建築物調查表

合法建築物

其他建築物

有證明文件

無證明文件

雜項工作物

協議價購之價格及標準-協議價購之土地改良物(3/9)



1.基本資料

P.13

2.人口遷移費

3.建築物主體構造物

4.雜項工作物(無雜項執照者皆列在非合法建物調查表上)

03

大溪行政園區區段徵收建築改良物調查表

協議價購之價格及標準-協議價購之土地改良物(4/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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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對重點提示：

請先檢視所列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住址、電話等相關資

料有無正確及檢附之相關合法證明文件是否符合。

03

大溪行政園區區段徵收建築改良物調查表

協議價購之價格及標準-協議價購之土地改良物(5/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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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對重點提示：

檢視所列設籍家屬人數有無正確，以計算核發人口遷移費。

03

大溪行政園區區段徵收建築改良物調查表

協議價購之價格及標準-協議價購之土地改良物(6/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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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主要構造及類別

2.粉裝造作

3.特殊設備

Σ 1

Σ 2

單位面積評點數＝（Σ 1＋Σ 2＋Σ３）×4

Σ 3

4

大溪行政園區區段徵收建築改良物調查表

03協議價購之價格及標準-協議價購之土地改良物(7/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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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合法建築物】主體構造補償費 <4>=<1>＊<2>＊<3>

【合法建築物】主體構造獎勵金 A=<4>＊50％

A

合法建築物補償費金額(B)=<4>

合法建築物獎勵金金額(C)=Ⓐ

B
C

<1> <2><3> <4>

03

大溪行政園區區段徵收建築改良物調查表

協議價購之價格及標準-協議價購之土地改良物(8/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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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其他建築物】主體構造救濟金 <5>=<1>＊<2>＊<3>＊60%

【其他建築物】主體構造獎勵金 D=<5>＊50％

D

其他建築物救濟金金額(H)=<5>+Ⓔ+Ⓕ

其他建築物獎勵金金額(I)=Ⓓ+Ⓖ

H
I

<1> <2><3>

註記 計算

* 非合法有自拆

# 非合法無自拆

@ 遷移費無自拆

<5>

E F G

03

大溪行政園區區段徵收建築改良物調查表

協議價購之價格及標準-協議價購之土地改良物(9/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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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議價購作業程序04



參加區段徵收

雙
方
合
意

協
議
不
成

 未於現場表示同意者，得於114年3月4日提出協議價購同意書。

 所有權人應先行繳清欠稅。

 所有權人應先行塗銷他項權利或終止租約完畢。

 未辦繼承者應先行辦妥繼承登記。

 公同共有之土地需經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。

寄發議價結果並簽訂買

賣或所有權移轉契約書

辦竣土地移轉
登記並給付價款

點交土地

區段徵收公告

給付土地改良物價款

公告期滿規定期限內
完成騰空點交(含拆除)

給付自拆獎勵金

1

2

3

4

5

6
7

8

繳交同意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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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議價購作業程序(1/8)04

協
議
價
購
會
協
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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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權人依照公文通知場次及時間參加

協議價購作業。

於會議結束後，如有意願協議價者，
將由工作人員依序叫號及引導至協議價
購面談區。

於協議價購面談區諮詢並繳交協議
價購同意書。

協議價購作業程序(2/8)04

個別協議流程

取號機

叫號號碼會
顯示在這裡

有
協
購
意
願
者

抽
號
碼
單
等
待
叫
號



如有出售意願，請於114年3月

4日前填寫協議價購同意書(如右

表)並檢附應備文件，掛號郵寄或

親送至本府地政局區段徵收科

（地址：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

號5樓）辦理協議價購。

P.22

自114年2月19日至2月21日（上午9:00～下午4:00）於大溪區

公所1201禮堂提供駐點服務辦理收件及諮詢服務

協議價購作業程序(3/8)04

提交協議價購同意書



依本府公文通知時間配合辦理簽約作業。

簽訂買賣契約

簽約應備文件

身分證明文件（正、影本）

授權書或委託書（委託他人辦理時檢附）

印鑑章及印鑑證明（最近1年內）

土地或房屋所有權狀

完稅或免稅證明

其他依土地登記法令規定應備之文件

如需所有權人補用印或補正文件，而無法於期限內完成補
正者，已簽訂之協議價購契約及協議價購同意書視同無效。

所有權移轉登記

P.23

協議價購作業程序(4/8)04



土地
增值稅

免繳
土地所有權人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規定
以市價售予需地機關者，免繳納土地增值稅。

其他稅賦
自行繳清
經稅捐機關清查後有地價稅或遺產稅等欠稅情事，需檢
附繳納證明或由本府於協議價購款項代為扣繳清償。

本府負擔
 土地分割暨分筆登記費

 產權移轉登記費

 代書費

 鑑界費

 印花稅

 契稅

 如地上物搬遷前，持續由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使用，於所有權移
轉登記完成後至地上物實際搬遷期間之地價稅、房屋稅等，

由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繳納。
P.24

協議價購作業程序(5/8)04

相關稅賦及費用



買賣標的為土地者

 於完成簽約作業，並辦竣

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作業

後。

買賣標的為土地改良物者

 公告徵收期滿後。

 獎勵金於公告徵收期滿之

規定期限內完成建物騰空

點交(含拆除)後。

P.25

註:原所有權人辦妥移轉登記及領取價款後，即終止對該土地及土地改良物一切權利義務

協議價購作業程序(6/8)04

給付價款時機



所有權人如拒絕參與協議或未能

達成協議，並對於本府辦理協議

價購及嗣後依法辦理區段徵收案

有意見者，請於114年4月7日

前，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05條規

定，以書面(如右表)向本府提出

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意見，逾

期視為放棄陳述意見之機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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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議價購作業程序(7/8)04

意見陳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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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議價購
程序 區段徵收

公聽會

地上物
拆遷作業

區段徵收
公告發價

114年2月

114年3月

114年底
115年上半年

註：執行期程滾動檢討並以實際執行時間為準。

協議價購作業程序(8/8)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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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民服務措施05



 過往案件常受原所有權人過世年代久遠或繼承人不符申請戶籍謄

本相關規定等，致增加資料蒐集及與機關間補正時間而延後領取

補償。

 另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5條及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22條得按應繼分

申請現金補償或抵價地之規定，應考量繼承人間不易釐
清親屬關係或會同申請有困難等情形，而需進一步協

助民眾儘速釐清之必要。

P.29

緣起

便民服務措施(1) -協助查詢繼承人服務05



繼承人申請 市府函復

 繼承關係之完整性及正確性仍需經繼承人及利害

關係人查詢確認後為準。

申請資格符合者提供之參考表僅顯示繼承人之出生別

及部分姓名，隱匿統一編號、出生日期及死亡日期等

資訊。

P.30

便民服務措施(1) -協助查詢繼承人服務05

辦理程序

由繼承人填妥申請書並檢附相關

身分證明文件(委託他人者應同時

檢附具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。



 本局辦理開發案主要以集中發價作業方式供民眾領取相關補償費

（救濟金），嗣後欲領取則需至市府辦理，惟實務上常有所有權

人因無法請假、行動不便或補償金額少致意願低落等，從而未到

場領取，且各補償費項目常受領取時機、審查情形與複估等因素，

造成領取時間不同，所有權人需多次往返市府洽辦。

 考量上述情形，為提供所有權人多元領取管道，減少相關時間、

交通成本等，因此規劃以所有權人先行出具轉帳同意
書方式，與銀行合作辦理轉帳作業，以提升所有權人

領取補償費之意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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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民服務措施(2) -轉帳服務05

緣起



 由所有權人填妥轉帳同意書 (如右

圖)，並檢附存摺及身分證明文件
影本提出申請。

 如委託他人代辦，應同時檢附委託書、

印鑑證明、受託人身分證明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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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民服務措施(2) -轉帳服務05

辦理程序

 申請人依據領款項目提供相關應備文件

(可採通信補件)

 經市府審查完畢無誤後，將函請銀行辦理

轉帳並扣抵電匯費用(平均處理時間約

1個月)

 帳戶資料有誤或特殊限制致轉帳失敗，相

關電匯費用仍將扣抵，倘需另行辦理轉帳，

電匯費用亦依實際狀況扣抵。



簡報結束

大溪行政園區徵收開發案專區網站

 對於說明內容有意見陳述者，請以書面提出意見陳述。

 會後倘對本案仍有不瞭解之處或相關問題，會場設有諮詢區

，歡迎來電詢問或親洽本府地政局區段徵收科，承辦人員將

為民眾解決疑惑。

地址：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5樓區段徵收科

聯絡電話：03-3322101

聯絡人：陳奕暉(分機6658)


